
《餐饮用高汤》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一）编制背景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大众对高品质饮食需求的持续增长，餐饮行业正

加速向营养、安全、天然的方向转型升级。餐饮用高汤作为中式烹饪的核心基础食材，

广泛应用于正餐、快餐、火锅等各类业态，其品质直接关系到菜肴的风味与消费者的

健康。然而，当前行业长期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导致原料选用参差不齐、生

产工艺随意性大、质量管控薄弱等问题突出。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使用碎骨、骨渣、

边角料等劣质原料，或依赖外源增香调味剂掩盖风味缺陷，甚至存在添加剂滥用、微

生物超标等食品安全隐患，严重制约了高汤产品的天然品质与产业健康发展。

为传承中式熬汤技艺，规范生产流程，保障食品安全，填补高汤专项标准空白，特制

定本团体标准。标准结合高汤“天然熬制、无外源增香”等特性，经广泛调研与专家

论证形成。立足传统工艺与现代生产，以安全、健康、可追溯为核心，构建全流程规

范体系，引导企业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本标准的制定，是落实食品安全与质量

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有助于提升产品品质，满足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推动餐饮行业

高质量发展。

（二）编制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餐饮用高汤行业专项标准空白，对规范产业发展、保障消费

安全、推动餐饮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在产品安全层面，标准建立从原辅料、生产、检验到储运贮存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

严格限定污染物、微生物等关键指标，严禁违规添加，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

实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

在行业规范层面，统一生产工艺、质量要求与检验规则，解决原料参差不齐、工艺随

意、品质不一等痛点，遏制无序竞争，推动行业由经验化、粗放式向标准化、规模化、

品牌化转型。

在产业发展层面，兼顾传统熬制技艺与现代生产需求，助力餐饮连锁化与高品质汤料

产品的一致性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是落实健康中国、质量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对传承中式烹饪文化、提升行业

整体形象、推动餐饮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价值。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在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条款先进性的前提下，突出新技术的

实用性和创新性。本标准按照《GB/T 1. 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确定了

餐饮用高汤团体标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要求。

（二）编制依据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7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8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胡萝卜素的测定

GB 5009.1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栀子黄的测定

GB 500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氯蔗糖 (蔗糖素) 的测定

GB/T 5461 食用盐

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T 8967 谷氨酸钠（味精）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45546 骨类调味料质量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三、编制过程

（一）预研阶段（2026 年 2月）

标准立项前，开展了全面的调研与资料收集工作。通过走访多家餐饮用高汤类食

品生产企业，深入了解企业在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原料采购等环节的现状、技术难

点和管控痛点；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学术文献及监管政策，梳理保健用品生产质量

管理的关键技术要点和管理要求；组织召开行业研讨会，邀请企业技术负责人、检测

机构专家、行业协会代表参与讨论，广泛征求各方对标准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初步明

确了标准的编制方向、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为标准编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初稿编制阶段（2026 年 2月-3 月）

团体标准编写工作组成员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又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

经河南省连锁经营协会联系相关高校、科研机构，走访食品生产企业，组织相关专家

调研、座谈，征求各方意见及建议，对当前工作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根据前期研究成

果，工作组成员分工负责推进，初步形成了《餐饮用高汤》团体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初

稿。



（三）征求意见稿阶段（2026 年 3月-5 月）

项目立项计划下达后，团体标准编写工作组及时组织成员、相关专家进行了沟通，

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使本标准制定具有科学性、实用性，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河南省连锁经营协会提交，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

见。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用高汤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要求。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用高汤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

包装、运输、贮存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餐饮行业使用的以畜禽鲜（冻）肉（骨）、鲜活（冻）海鲜水产肉

（骨、壳）及干、鲜食用菌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高汤产品。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7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8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胡萝卜素的测定

GB 5009.1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栀子黄的测定

GB 500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氯蔗糖 (蔗糖素) 的测定

GB/T 5461 食用盐

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T 8967 谷氨酸钠（味精）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T 45546 骨类调味料质量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三）术语和定义

明确了餐饮用高汤、净化水、天然香辛料 3 项核心术语的定义。其中餐饮用高汤

定义为以畜禽鲜（冻）肉（骨）、海鲜水产肉（骨、壳）及干、鲜食用菌等为主要原

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盐、味精、天然香辛料和其他辅料等，采用净化水为熬制介质，

使用骨头块、段、整骨、带肉整鸡架等完整形态骨肉原料（非碎骨、骨渣），按不同

比例调配后经预处理、蒸煮/熬制、过滤、低温熬煮等多项工艺加工，风味自然析出定

型，无后期风味二次调配、无外源增香调味，最终制成的具备畜禽骨、海鲜水产、食

用菌特有天然鲜味与香气的汤料产品。净化水、天然香辛料分别明确水质要求与原料

属性，为标准理解和执行提供统一依据。

（四）产品分类

按产品形态将餐饮用高汤分为液态餐饮用高汤、半固态餐饮用高汤、固态餐饮用

高汤。

（五）要求

原辅料分为主要原料和辅料。主要原料需使用完整形态食材，畜禽肉骨、海鲜水

产、干鲜食用菌均须无变质、无超标残留，严禁使用碎骨、骨渣等劣质原料；生产全

程必须使用净化水，不得直接使用自来水或未净化水源。辅料包括食用盐、味精、天

然香辛料等，均需符合对应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感官方面，产品需具备应有色泽、气味与滋味，无异味、无异常变色；不同形态

产品组织形态正常，无大量沉淀、分层结块或外来杂质。

理化指标按液态、半固态、固态分类管控，重点控制盐分、重金属、色素、甜味

剂等安全指标，同时保证氮、钙等营养成分达到基础要求。

微生物限量执行严格采样判定方案，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控制在规定范围，沙门

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不得检出。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 JJF 1070 的规定。

（六）试验方法

感官检验采用自然光下观察、嗅闻、品尝方式判定；理化指标按对应国家标准方

法检测；微生物按 GB 4789 系列标准检验，方法科学、规范、可操作。

（七）检验规则

明确组批、抽样、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判定规则。组批以同一生产周期、相同

原料、生产线、班组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批；抽样比例不低于 3‰；出厂检验逐

批进行，合格后方可出厂；型式检验每年一次，产品投产、原料重大变更、恢复生产

等情形时必须检验；微生物指标为一次性检验结论，不予复检。



（八）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标签需完整标注产品名称、配比、净含量、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生产

信息及标准号、SC 编号等。包装材料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密封完好、无泄漏破

损，净含量合规。运输应防晒防雨、避免高温碰撞，保持清洁卫生。产品需贮存在阴

凉干燥、通风清洁的仓库，远离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物品，按标签要求控制温度。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文件一经发布，及时在会员中宣传、贯彻并做好相关培训，提高该项标准的使

用效果，同时，积极扩大国内外同行交流、扩大标准影响力，并主动向行业主管部门

汇报标准内容及实施情况，争取政府及主管部门采纳标准内容。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版权归河南省连锁经营协会所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在引用本标准内容时，

应当事先获得归口单位的书面同意。未经授权，不得对标准内容进行复制、改编或用

于商业用途。

《餐饮用高汤》

团体标准编写工作组

2026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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